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开征求《石柱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促进我县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要求，县发展改革委会同县教委、县财政局启动了我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工作。经履行成本调查，充分考虑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要求，起草了《石柱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3月11日至2026年3月17日，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来访等形式对收费标准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电子邮箱：1327122679@qq.com
邮编：409199
地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城南路4号（发展改革委）
联系人：华玉红
联系电话：023-73332123

附件：石柱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3月11日
[bookmark: _GoBack]（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石柱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促进我县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根据《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及增设延时保育费项目的通知》（渝发改规范〔2021〕1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县发展改革委会同县教委、县财政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履行成本调查，充分考虑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要求，经测算后拟定了我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初步调整方案。
以成本调查结果为基础，充分考虑学前教育发展需求，并结合市级指导价标准拟定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一级公办幼儿园600元/生·月，二级公办幼儿园500元/生·月，三级公办幼儿园400元/生·月。（未定级公办幼儿园拟直接参照市指导价标准200元/生·月执行）。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幼儿园办园  等级
	保育教育费标准

	
	市指导价标准
	调整前
	调整后

	
	
	城区标准
	乡镇标准
	合并后标准

	一级
	600
	440
	420
	600

	二级
	500
	350
	330
	500

	三级
	400
	260
	240
	400

	未定级
	200
	140
	140
	200

	备注
	1.未提供午餐午睡的收费标准，按照同等级全日制收费标准的70%收取；                                                                      2.市级示范幼儿园可在一级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5%；             3.收费单位为元/生·月。


说明：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收费单位可自行向下浮动，下浮幅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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